
证券代码：600366         证券简称：宁波韵升      公告编号：2020-035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7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扬帆路 1 号公司展示中心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5,799,7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33.6530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为 989,113,721 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21,000,061 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

968,113,660 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竺晓东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 

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5 人，董事徐文正先生、薛群基先生因工作原因缺

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4 人，出席 1 人，监事王刚先生、余建明先生、周列军先生因

工作原因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项超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王晓君女士、财务总监

张家骅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5,492,707 99.9057 307,000 0.094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4,580,287 99.6257 1,219,420 0.3743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4,580,287 99.6257 1,219,420 0.3743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4,580,287 99.6257 1,219,420 0.374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3,872,707 99.9052 307,000 0.094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3,872,707 99.9052 307,000 0.094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3,872,707 99.9052 307,000 0.0948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回购股

份用途的议案 

3,465,

891 

91.8630 307,00

0 

8.1370 0 0.0000 

2 关于《宁波韵升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2,553,

471 

67.6794 1,219,

420 

32.3206 0 0.0000 

3 关于《宁波韵升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2,553,

471 

67.6794 1,219,

420 

32.3206 0 0.0000 

4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 2020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2,553,

471 

67.6794 1,219,

420 

32.3206 0 0.0000 

5 关于《宁波韵升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3,465,

891 

91.8630 307,00

0 

8.1370 0 0.0000 

6 关于《宁波韵升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 

3,465,

891 

91.8630 307,00

0 

8.1370 0 0.0000 

7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 2020 年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3,465,

891 

91.8630 307,00

0 

8.137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 1-4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 5-7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列入《激励计划对象名单》的股东对上述第 2-4 项议案回避表决，关联

股东竺晓东对上述第 5-7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晓燕、潘银丝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7 月 28日  


